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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马高速江宁滨江开发区互通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9月 22日，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以及《关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环保验收主体的

复函》（苏环函〔2019〕13号），组织召开宁马高速江宁滨江开发区互通改扩建工程竣

工环保验收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交通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智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煦阳光（江苏）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 3名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与会人员听

取了环保验收调查单位的汇报，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

验收。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宁马高速江宁滨江开发区互通改扩建工程项目设置于宁马高速与锦文路—正方大

道交叉处，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投资 69620.4万元建设，工程包含正方大道改

造、新建 8条匝道建设范围内的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管线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

和绿化工程；被交正方大道按双向八车道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建设里程约 1.575km；

互通匝道主要包括 A、B、C、D、E、F、G、H共 8条匝道，匝道分为单车道匝道及单

向双车道匝道，其中半定向匝道（包含 E、G匝道）设计速度 60km/h，其他匝道包含（A~D、

F、H匝道）设计速度 40km/h，八条匝道匝道建设里程约 6.249km；M、N 两条慢行道

建设里程约 1.545k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年 10月 31日，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以“江宁审批投字〔2018〕207号”

文对工程可行性研究进行了批复；2018年 11月编制了《宁马高速江宁滨江开发区互通

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9年 1月 24日取得南京市江宁区环境保护局批复

（江宁环审[2019]028号）；2020年 3月 28日，自然资源部以“自然资函[2020]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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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南京至马鞍山国家高速公路油坊桥互通至铜井镇（苏皖界）段扩建工程建设用地进

行了批复，本项目用地在其范围之内；2020年 7月 21日，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以

“江宁审批投字〔2020〕116号”文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2020年 9月 29日，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以“宁交建设〔2020〕564号”文对施工图设计方案变更进行了批复。

该项目于 2020年 6月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 12月建成并逐步投入试运行，并于 2023

年 4月委托和煦阳光（江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工作。

施工期间至今，与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也同期建成并投入使用，环保设施运行

正常，具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

经调查，本工程实际总投资约为 69620.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1万元，占投资总概

算的 0.10%。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为整体验收，其验收范围为宁马高速江宁滨江开发区互通改扩建工程全部工

程建设内容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

[2021]122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无污水排放，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路面雨水径流。项目运营期应

加强对排水系统设施的维护管理，定期对排水系统进行清疏和维护，确保排水系统通畅。

（二）废气

对项目沿线绿化进行养护，以吸附道路扬尘、颗粒物和汽车尾气，保证沿线环境空

气质量。

（三）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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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京市江宁区环境保护局“江宁环审[2019]028号”文及《宁马高速江宁滨江

开发区互通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本项目已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有：

①全线采用了低噪声路面；

②对道路沿线进行了绿化，进一步降低交通噪声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无固体废弃物产生。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次验收段所需沥青混合料采用外购方式解决。建筑工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用于农灌，不外排。全线共设置 1处临时工程，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临时占地主要是

施工营地、灰土拌合站、材料堆场、施工便道占地。施工结束后，临时施工场地已进行

复绿。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本项目无环境敏感点，根据现场调查，水、气、声、固废及生态等各项环境保护设

施均已落实到位。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在采取了低噪声路面、沿线绿化等各项环保措施后，本项目运营对

水、气、声、固废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六、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中所规

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宁马高速大方互通改扩建配套工程整体建设

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所述的九种情形。

综合以上调查与分析结果，建设单位认真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本项目较好地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所提出的要求，针对

本项目的声环境、固体废弃物、水环境、生态环境及大气环境方面的环境影响均采取了

有效的措施，区域生态环境恢复良好，工程实际建设未发生重大变动。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宁马高速江宁滨江开发区互通改扩建工程的环保设施验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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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七、后续情况说明

加强道路沿线两侧绿化，并进行定期维护。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2023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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